
闽卫妇幼函〔2022〕957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组织做好 2022 年

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提升等项目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妇幼保健院：

2022 年，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支持下，继续在全省开展妇

幼保健机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包括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

力建设和省域妇幼健康“大手拉小手”行动）、生育全程优质服

务县建设和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建设等项目，并新增妇幼保

健机构中医馆建设项目，持续提升妇幼健康领域服务能力。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实施方

案（2021-2025）》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关于做好 2022 年

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本省工作实

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项目及项目单位

（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

项目单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关于做好 2022 年

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妇幼妇卫便函

〔2022〕26 号）要求，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择优遴选方式，

综合考虑机构综合实力、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成绩，在全省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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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13 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作为项目单位（详见附件 1）。

（二）省域妇幼健康“大手拉小手”行动

项目单位：省妇幼保健院

（三）省级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

项目单位：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择优遴选方式，综合

考虑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实力、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成绩及

县域妇幼健康核心指标等，遴选漳浦县、石狮市、仙游县、大田

县、武平县等 5 个县（市）作为项目单位。

（四）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含中医馆）建设

项目单位：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福

建省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建设的通知》（闽卫办妇幼发明电

〔2019〕264 号），按照自愿申报、地市推荐、择优遴选方式，2022

年建设儿童眼保健规范化门诊 17 个、儿童口腔保健规范化门诊

11 个、孕期营养保健规范化门 14 个、妇幼保健机构中医馆 17

个，其中厦门地区单位仅列为建设名单，省级不补助资金。各项

目建设单位详见附件 2。

二、建设任务

（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

根据区域内妇女儿童健康需求，结合自身发展和实际需求，

按照《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国卫办妇幼

发〔2015〕59 号）中“大部制”要求，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

保健与临床相结合，在整体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保健专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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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保健优势，着力加强妇女青春期、更年期、孕期营养等保健

特色专科及产科、新生儿科等重点科室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

1.“云上妇幼”服务能力建设。重点加强远程医疗软硬件配

备和信息化能力建设，结合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建立与上级

及辖区内有关医疗机构连接的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和工作机制，共

同探索建立“云上妇幼”会诊平台，充分利用平台开展远程教学、

远程会诊、远程指导，引导妇幼健康优质医疗资源逐级下沉。进

一步优化院内信息管理系统流程，提高机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

平。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网上预约挂号、移动支付结算等“互

联网+”便民服务，为患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2.重点医疗设备配备。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配齐配强

妇幼保健、产科、儿科、新生儿科、临床检验等专科相应设备，

如彩色超声诊断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心电监护仪、宫腔镜等

医疗设备，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3.专科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接受远程教学、远程会诊、远程

指导，邀请上级专家蹲点、派出骨干医师进修、参加适宜技术培

训等多种形式加强妇幼保健、妇产科、儿科、新生儿科及相关科

室人才队伍建设。

（二）省域妇幼健康“大手拉小手”行动

在 2021 年“云上妇幼”远程医疗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完善平台基本功能，拓展优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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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支撑功能。

1.巩固完善平台基本功能。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制定

的《省域“云上妇幼”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基本功能和技术指南》

要求，进一步实化细化优化远程教学、远程会诊、会诊指导等基

本功能模块，巩固完善远程会诊、远程指导网络，确保覆盖全省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充分利用平台开展基层人员培训，健全落实

妇幼健康系统定期培训制度，每月至少开展 1 次全系统培训。各

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均可依托平台对责任片区内助

产机构开展远程培训和业务指导。

2.拓展优化平台支撑功能。在实现基本功能基础上，拓展平

台业务支撑功能，增加超声诊断远程会诊、病理诊断远程会诊、

“两癌”检查中阴道镜检查远程指导、腹腔镜远程指导及智慧学

习等功能模块，覆盖全省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提升对重点业务的

支撑作用。优化省级平台的功能和技术要求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妇

幼中心有关文件要求执行。

（三）省级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

以建机制、补短板、提能力为重点，根据妇女、孕产妇和儿

童等三类群体，由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在县域内打造连续、

全程、优质服务模式。具体建设任务按照《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关于组织开展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工作的通知》（闽卫妇

幼发明电〔2021〕161 号）执行。

（四）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含中医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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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建省儿童眼保健规范化门诊建设标准（试行）》《福

建省儿童口腔保健规范化门诊建设标准（试行）》《福建省围产营

养规范化门诊建设标准（试行）》和《福建省妇幼保健机构中医

馆建设标准（试行）》（附件 3）要求开展建设。

三、项目建设周期及绩效指标

项目任务周期原则为 1 年。项目建设周期内，各项目单位至

少要完成以下绩效指标。

（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绩效指标

1.项目实施单位配备有远程医疗软硬件配置，与省级“云上

妇幼”平台对接，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远程医疗工作机制。

2.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 项；

3.派出骨干医师进修、接受远程会诊指导、参加适宜技术培

训等人数之和较上年度增加；

4.辖区妇幼健康管理指标：辖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85%、

辖区住院分娩率≥99%、辖区孕产妇系统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5.职工及患者满意度较上一年度提升；

6.项目资金执行率原则上当年年底达到 100%。

（二）省域妇幼健康“大手拉小手”行动绩效指标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的《省域妇幼健康“大手拉小手”

行动绩效目标考核评估表》进行相关绩效指标考核评分≥80 分。

具体指标有：

1.完成省级“云上妇幼”支撑平台功能和技术指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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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云上妇幼”平台远程培训功能覆盖辖区妇幼保健机

构比例≥90%；

3.依托“云上妇幼”平台建立覆盖全部妇幼保健机构的培训

制度；

4.省级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依托省级“云上妇幼”对责任

片区内助产机构开展远程业务指导，与责任片区内助产机构共享

病例资料、开展远程会诊和线上转诊工作等；

5.省级“云上妇幼”平台用户满意度≥90%

（三）省级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绩效指标

1.在卫健行政部门指导下，县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建立县域内

各级医疗机构生育全程服务协同工作机制，打造妇女儿童全程、

便利优质服务模式；

2.辖区妇幼健康公共卫生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

3.妇幼健康主要指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控制在较好水平；

4.辖区孕产妇系统管理能力不断提升，辖区孕产妇系统管理

率≥85%且较上年度提升、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85%且较上

年度提升，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90%；

5.辖区婚前保健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辖区婚检率较上年度提

高。

6.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其中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1 项，相关学科人员进修培训较上年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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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积极开展妇女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辖区健康教育活动覆盖

率较上年度提升；

8.辖区妇幼保健机构患者满意率较上年度提升。

（四）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含中医馆）建设

1.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其中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1 项；

2.科室诊疗人数及业务收入较上年明显增长；

3.科室设置、人员配备、业务用房、设施设备、诊疗技术、

服务水平及职能落实等方面符合建设标准的要求，服务品质大幅

度提升。

四、项目资金

（一）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由中央

财政资金补助资金共计 3100 万元，其中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

建设项目 2600 万元（每个项目补助资金 200 万元），省域妇幼健

康“大手拉小手”行动补助资金 500 万元。

（二）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项目：由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共计 1500 万元，每个项目县 300 万元。

（三）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含中医馆）建设项目：由

省级财政资金补助共计 2514 万元，其中规范化门诊儿童眼保健

规范化门诊 35 万元/个、儿童口腔保健规范化门诊 25 万元/个、

孕期营养保健规范化门诊 22 万元/个、妇幼保健机构中医馆 100

万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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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单位要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规定用途使

用，不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偿还债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滞留或

挪用项目资金，注重资金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各项目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

导，项目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项目第一责任人。各项目单位要结

合当地实际，细化制订具体建设实施方案，包括工作目标、工作

措施、资金使用、工作进度安排、预期成效等，明确责任分工和

责任人，并报各设区市卫健委评估确认。请各设区市汇总本辖区

有关项目建设方案以及各项目联络员名单（附件 4），项目方案和

联络员名单分别于 8月 10日和 7月 20日前报省卫健委妇幼处备

案。

（二）加强业务指导。省妇幼保健院作为省级“云上妇幼”

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单位，应充分利用平台对全省妇幼保健机

构开展业务指导，并指导全省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用平台对辖区

相关医疗机构内开展远程业务咨询和指导工作。省卫健委指定省

妇幼保健院、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和泉州市妇幼保健院作为生育全

程优质服务县建设指导单位，按职责分工（附件 5），指导相应项

目县开展项目建设，每季度动态了解县域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适

时开展现场指导。各项目指导单位应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项目的

协调联系，并将联络员名单于 7 月 20 日前报送省卫健委妇幼处。

（三）加强项目监督评价。各级卫健部门要加强本辖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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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的监督评价，

对项目进展慢、绩效一般、资金使用进度慢的单位要及时督促改

进。

附件：1.2022 年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单位名单

2.2022 年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含中医馆建设单

位名单

3.福建省妇幼机构中医馆建设标准（试行）

4.妇幼保健机构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单位和项目指导

单位联络员名单

5.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项目指导分工表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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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单位名单

福州市（2 个）：永泰县妇幼保健院、闽清县妇幼保健院

厦门市（2 个）：湖里区妇幼保健院、思明区妇幼保健院

漳州市（2 个）：龙海区妇幼保健院、南靖县妇幼保健院

莆田市（1 个）：涵江区妇幼保健院

三明市（3 个）：泰宁县妇幼保健院、永安市妇幼保健院

明溪县妇幼保健院

南平市（1 个）：光泽县妇幼保健院

宁德市（2 个）：古田县妇幼保健院、寿宁县妇幼保健院



附件2

2022年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含中医馆）     
建设单位名单

机构名称

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建设任务数(个) 妇幼保健
机构中医馆

建设
（个）

下达
经费      

（万元）
儿童眼保健
专科门诊

儿童口腔保健
专科门诊

孕期营养
专科门诊

地市合计 17 11 14 17 2514

福州市 2 1 0 2 295

福州市妇幼保健院 1 35

长乐区妇幼保健院 1 35

永泰县妇幼保健院 1 25

长乐区妇幼保健院 1 100

福清市妇幼保健院 1 100

厦门市 2 2 2 2 ╱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1 1 1 1 ╱

湖里区妇幼保健院 1 1 1 1 ╱

宁德市 4 2 1 0 212

周宁县妇幼保健院 1 35

柘荣县妇幼保健院 1 35

霞浦妇幼保健院 1 35

福安市妇幼保健院 1 22

古田县妇幼保健院 1 25

蕉城区妇幼保健院 1 25

屏南县妇幼保健院 1 35

泉州市 1 0 3 3 401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1 1 57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 1 100

惠安县妇幼保健院 1 1 122

安溪县妇幼保健院 1 100

永春县妇幼保健院 1 22

漳州市 2 1 2 2 339

诏安县妇幼保健院 1 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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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妇幼保健专科规范化门诊建设任务数(个) 妇幼保健
机构中医馆

建设
（个）

下达
经费      

（万元）
儿童眼保健
专科门诊

儿童口腔保健
专科门诊

孕期营养
专科门诊

漳州市长泰区妇幼保健院 1 35

漳浦县妇幼保健院 1 100

云霄县妇幼保健院 1 100

漳州市芗城区妇幼保健院 1 22

漳州市龙海区妇幼保健院 1 22

龙岩市 1 2 2 2 329

龙岩市妇幼保健院 1 1 1 82

新罗区妇幼保健院 1 1 122

武平县妇幼保健院 1 100

连城县妇幼保健院 1 25

莆田市 0 0 1 0 22

莆田市妇幼保健院 1 22

三明市 3 1 1 3 452

三明市妇幼保健院 1 1 125

沙县区妇幼保健院 1 1 135

永安市妇幼保健院 1 35

泰宁县妇幼保健院 1 22

大田县妇幼保健院 1 100

宁化县妇幼保健院 1 35

南平市 2 2 2 3 464

南平市妇幼保健院 1 1 60

南平市建阳区妇幼保健院 1 100

邵武市妇幼保健院 1 100

建瓯市妇幼保健院 1 1 1 147

光泽县妇幼保健院 1 35

松溪县妇幼保健院 1 22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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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建省妇幼保健机构中医馆建设标准

（试行）

一、统一标识

中医科室集中设置，装修装饰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形

成中医药文化氛围浓厚并相对独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诊区

外悬挂全省统一标识的“***妇幼保健院中医馆”牌匾（版

式见下图）。

二、面积及环境

三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使用面积原则上不

低于 90 平米。二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使用面积

原则上不低于 60 平米。

诊区外悬挂“福建省妇幼机构省级中医示范基地”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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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积及环境

原则上设在机构的一楼或沿街等突出位置，三级妇幼保

健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使用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90 平米，二

级妇幼保健中医综合服务区使用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60平米。

设置中药房并达到《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国中医药发

〔2009〕4 号）的相关要求。

三、人员要求

（一）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科室设有中医/中西医结合

妇科或中医/中西医结合儿科医护人员至少 9 名以上，其中

中医妇科/中西医结合妇科/儿科执业医师 5－7 名（至少 1

名高级专业技术职称，2 名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护士 1-2 名。

科室负责人须具有中医类别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从事中医临床专业 10 年以上，掌握并执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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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妇儿疾病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市级和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科室设有中医/中西

医结合妇科或中医/中西医结合儿科医护人员至少 3-5 名以

上（县级 2-3 名），其中中医妇科/中西医结合妇科/儿科执

业医师 2-3 名（县级 1-2 名），市级机构至少 1 名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1 名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科室负责人应当具有中

医类别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相关专业

工作 6 年以上（县级 3 年以上），掌握并执行国家有关妇儿

疾病方面的法律法规。

四、基本设备

（一）省级妇幼保健机构。①中医治疗设备：中药熏蒸

床、电动拔罐器、艾灸仪、子午流注低频治疗仪、针灸器具

（包括针灸针、电针仪）、TDP 神灯、中药离子导入仪；②中

医诊断设备：经络检测仪、红外线热成像仪；③有条件的机

构配备中医适宜技术云平台系统，加强系统管理。

（二）市级和县级妇幼保健机构。①中医治疗设备：中

药熏蒸床、拔罐器（电动）、艾灸仪、子午流注低频治疗仪、

针灸器具（包括针灸针、电针仪）、TDP 神灯、中药离子导入

仪；②中医诊断设备：经络检测仪。

五、业务要求

（一）省级妇幼保健机构。①业务开展：门诊、病房等

诊疗工作中能够开展中药饮片、中成药、针灸、推拿等不少

于 4 种中医药服务：中医妇科、儿科门诊日均中药饮片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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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占本科室门诊处方总数的比例≥60%。②制度建设：制定

至少 3 个中医优势病种中医诊疗方案并执行；制定至少 5 个

常用中医技术操作规程并执行。

（二）市级和县级妇幼保健机构。①业务开展：门诊、

病房等诊疗工作中能够开展中药饮片、中成药、针灸、推拿

等不少于 2 种中医药服务：中医妇科、儿科门诊日均中药饮

片处方数占本科室门诊处方总数的比例≥60%。②制度建设：

制定至少 1 个中医优势病种中医诊疗方案并执行；制定至少

2 个常用中医技术操作规程并执行

六、服务管理

（一）省级妇幼保健机构。

为中医妇儿相关疾病三级服务网络的省级管理和技术

指导单位，配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省中医

妇女儿童服务体系，提高全省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1.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的相关管理和技术规范；协

助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全省中医妇儿保健工作发展

规划、管理及技术规范，完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托的妇儿

中医保健相关业务的培训、督导、质量控制、考核评估和健

康宣传等工作。

2.中医妇儿专科门诊年服务量大于 3 万人次，适宜技术

方面开展妇儿相关疾病的诊疗、尤其是在小儿呼吸系统、小

儿消化系统，妇女不孕症，卵巢早衰，月经不调，复发性流

产，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的中医诊治方面，充分发挥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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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优势，切实提高诊疗水平。

3.开展中医妇儿专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例的预防

的干预和诊疗工作。

4.定期参加业务培训，负责辖区内妇儿疾病中医相关适

宜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为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开展相关保健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定期开展技术培训、督查考核和质量控制。

5.收集分析、上报和反馈辖区妇儿疾病中医诊疗相关数

据和信息、动态，掌握辖区内妇儿健康问题的流行病学特征

及干预措施实施情况，定期做好相关资料的统计及报告，开

展妇儿健康相关科学研究，提出科学防治意见和建议供行政

决策参考。

6.推进妇幼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

息化手段，规范妇幼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应用，满足人民群

众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7.牵头成立妇幼中医药专科联盟，通过“大手牵小手”

为基层妇幼机构开展技术帮扶，推动基层妇幼保健机构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

8.制定辖区内妇儿疾病中医保健健康宣传计划，编制宣

传材料，定期开展公益活动，对辖区内妇儿疾病中医保健健

康教育与咨询指导。

9.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中医药服务规范

和制度，包括岗位职责，主要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其中基

本岗位职责：包括诊疗、咨询指导、健康教育、随访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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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主要诊疗规范：包括不孕症，卵巢早衰，月经失调，

复发性流产，更年期综合征，小儿呼吸系统，小儿消化系统

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等。主要管理制度：包括专科

工作制度，质量控制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健康教育制

度，设备管理制度，院内及辖区转会诊制度，随访制度，培

训制度，基层指导工作制度，信息资料管理制度、统计工作

制度等。

10.规范记录相关服务表单。

（二）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

为妇儿中医相关疾病三级服务网络的市、县级管理和技

术指导单位，配合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辖

区内中医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体系，提高辖区内妇儿健康水

平。

1.落实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的妇儿疾病中医保

健工作发展规划、管理及技术规范，完成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委托的妇儿疾病中医保健相关业务的培训、督导、质量

控制、考核评估和健康宣传等工作。

2.市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妇儿疾病专科年门诊服务量

大于 1.5 万人次，县级大于 0.5 万人次。开展妇儿相关疾病

的诊疗，尤其是在不孕症，卵巢早衰，月经失调，复发性流

产，更年期综合征、小儿呼吸系统、小儿消化系统等疾病的

中医诊疗方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切实提高诊疗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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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中医妇儿专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例的预防

和诊疗工作。

4.定期参加业务培训，负责辖区内妇儿疾病中医相关适

宜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为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开展相关保健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定期开展技术培训、督查考核和质量控制。

5.收集、分析、上报和反馈辖区妇儿疾病中医诊疗相关

数据和信息，动态掌握辖区内妇儿健康问题的流行病学特征

及干预措施实施情况，定期做好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及报

告，开展妇儿健康相关科学研究，提出科学防治意见和建议

供行政决策参考。

6.制定辖区内妇儿疾病中医保健健康宣传计划，编制保

健健康教育宣传材料，定期开展公益活动，对辖区内妇儿疾

病中医保健健康教育与咨询指导。

7.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本专科相关规范和制度，包括本

专科基本岗位职责、主要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本专科基本

岗位职责、主要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基本岗位职责：包括

诊疗、咨询指导、健康教育、随访等岗位职责。主要诊疗规

范：包括不孕症，卵巢早衰，月经失调，复发性流产，更年

期综合征、小儿呼吸系统、小儿消化系统等疾病的中西医诊

疗规范等。主要管理制度：包括专科工作制度、质量控制制

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健康教育制度、设备管理制度、院

内及辖区转会诊制度、随访制度、培训工作制度、基层指导

工作制度、信息资料管理制度、统计工作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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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规范填报相关服务记录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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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妇幼保健机构能力提升建设等项目单位和项目指导单位联络员名单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指导单位

联络员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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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项目指导分工表

项目指导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

省妇幼保健院
大田县妇幼保健院

仙游县妇幼保健院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漳浦县妇幼保健院

武平县妇幼保健院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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